
苏农办法〔2022〕8号

转发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
关于发布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标志牌

统一样式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、司法局：

现将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发布农村学法

用法示范户标志牌统一样式的通知》（农办法﹝2022﹞2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快示范户培育进度。各地要按照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司

法厅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实施方案〉

的通知》（苏农法﹝2021﹞6 号）要求，围绕目标任务，对照培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文件江苏省司法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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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条件，加快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（以下简称“示范户”）遴选、

培育工作，确保到 2022年底各县（市、区）50%以上的行政村有

示范户。要紧扣培育重点，扎实开展学法用法培训、执法机构与

示范户“结对子”活动、农村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等，提高示范户培

育实效。

二、加强示范户培育工作指导。各设区市要加强示范户培育

工作的指导，及时掌握示范户培育进度、学法用法和示范带动等

情况，对工作力度不大、进度偏慢的地方要开展重点督导。要注

重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培育模式、发挥示范作用的经验做法，挖

掘和宣传示范户学法用法典型案例。

三、扎实开展示范户认定工作。今年是开展示范户认定工作

的第一年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司法行政部门，

10月底前完成今年的示范户认定工作，登记造册并向社会公布。

11 月底前各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将本市汇总的示范户名单报省

农业农村厅。

四、抓好示范户标志牌制作、颁发和维护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，安排专门经费，根据统一样式，规范

做好示范户标志牌制作、颁发等工作。科学、合理布置标志牌，

确保标志牌悬挂后庄重、醒目，方便识别，加强标志牌使用的日

常规范管理和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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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发布农村学

法用法示范户标志牌统一样式的通知

2．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登记造册表（样式）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江苏省司法厅办公室

2022年 3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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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登记造册表（样式）
（2022 年度）

市 县（市、区）

序号 户主姓名 性别 年龄
政治
面貌

职业/身份
文化
程度

家庭主要
成员人数
（个）

联系电话 住址 备注

1 张三（示例） 男 45 群众 家庭农场主 高中 3 139000000000 **镇**村**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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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、司法部办公厅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年 3月 22日印发




